攸发改发〔2026〕6号

攸县发展和改革局

攸县财政局
关于公布我县2026年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及标准清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提高收费透明度，规范收费行为，强化社会监督，有效制止各种乱收费，优化我县经济发展环境。根据《2025年株洲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截至2025年9月）》和《2025年株洲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截至2025年9月）》，我们对《关于公布我县2024年（截至2024年12）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及标准清单的通知》（攸发改价〔2025〕4号）进行了动态调整，现将清理后的收费目录及标准清单予以公布，各收费单位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以本通知为准。今后，在执行中如收费项目和标准发生了变动，我们将及时更新。

附件：1. 2026年攸县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2026年攸县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清单

2026年攸县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攸县发展和改革局                 攸县财政局

                              2026年1月16日


攸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6年1月16日印发

附件1
攸县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次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一
	人社
	1
	职称评审费
	省级
	湘办发〔2017〕33号；湘财综函〔2017〕20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3〕284号
	

	
	
	
	（1）高级职称
	
	
	
	

	
	
	
	高级职称面试
	
	
	
	

	
	
	
	（2）中级职称
	
	
	
	

	
	
	
	（3）初级职称
	
	
	
	

	
	
	
	社会保障卡补换卡工本费
	
	湘财综〔2015〕38号
	
	

	二
	卫健

（疾控）
	2
	预防接种服务费（包括接种耗材费）
	中央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财综〔2008〕47号；财税〔2016〕14号；财税〔2020〕17号
	湘发改价费〔2022〕943号
	

	
	
	3
	疫苗储存运输费
	
	
	
	

	三
	发改

（人防）
	4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发〔2001〕9号；国发〔2008〕4号；湘财综〔2015〕5号 财税〔2019〕53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3年第70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2〕843号
	对非营利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免征,对营利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减半收取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次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四
	教育
	5
	初中、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考（含成人高考）考试报名考试费、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费（PEES）
	中央

	湘财综〔2013〕29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3〕468号
	

	
	
	6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
	
	《幼儿园管理条例》；教财〔2020〕5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5〕368号；攸发改价〔2024〕6号；攸发改价函〔2024〕13号;湘发改价费规〔2023〕468号
	

	
	
	7
	中等职业学校学费、住宿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财〔2020〕5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646号；湘发改价费规〔2023〕46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3〕611号;攸发改价〔2024〕9号
	

	五
	城管
	8
	城市道路占用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1993〕410号；财税〔2015〕68号；财办税〔2020〕13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收取了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不得再收取城市道路占用费

	
	
	9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株发改发〔2023〕116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自行修复并经城市建设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的不得收费。在新建、改建的道路两年内需对其开挖的，按修复成本的两倍收取。

	
	
	10
	生活垃圾处理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发〔2011〕9号；财税〔2021〕8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2〕945号；攸发改价〔2019〕34号；攸发改价〔2022〕55号；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次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六
	自然

资源
	11
	土地闲置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发〔2008〕3号；湘财综〔2015〕5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年第12号；财税〔2021〕8号；财税〔2014〕77号
	湘发改价费〔2019〕597号
	对非营利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免征,对营利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减半收取

	
	
	12
	土地复垦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湘财综〔2015〕5号；湘财综〔2008〕68号；财税〔2014〕77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13
	耕地开垦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湘财综〔2015〕5号；湘政办发〔2019〕38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财税〔2014〕77号
	
	

	
	
	14
	不动产登记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财税〔2014〕77号；财税〔2016〕79号；财税〔2019〕45号；财税〔2019〕53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国办发〔2020〕23号；湘中小组〔2019〕1号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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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七
	公安
	15
	1、证照费
	中央
	湘财综〔2010〕15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
	

	
	
	
	（1）户籍管理证件工本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财综〔2012〕97号
	
	限于丢失、补办和过期失效重办

	
	
	
	①居民户口簿
	
	
	
	

	
	
	
	②户口迁移证件
	
	
	
	

	
	
	
	③准迁证
	
	
	
	

	
	
	
	（2）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居民身份证法》；财综〔2007〕34号；财综〔2004〕8号；财税〔2018〕37号
	
	含临时身份证、遗失损毁补证

	
	
	
	（3）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财税函〔2018〕1号；公办〔2022〕136号；公通字〔2000〕99号；财税〔2020〕46号；湘财税〔2020〕22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免征部分出入境证件收费的公告（2021年第22号）
	
	含护照贴纸加注

	
	
	
	①护照
	
	
	
	

	
	
	
	②出入境通行证
	
	
	
	含签注

	
	
	
	③往来港澳通行证
	
	
	
	

	
	
	
	④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⑤台湾同胞定居证
	
	
	
	

	
	
	
	⑥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含签注)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次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公安
	
	（4）外国人证件费
	中央


	公通字〔1996〕89号；公通字〔2000〕99号；公办〔2022〕136号；财综〔2004〕60号；财综〔2004〕32号；财税〔2018〕10号；公境传〔2013〕640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
	

	
	
	
	①居留许可证
	
	
	
	

	
	
	
	②永久居留申请费
	
	
	
	

	
	
	
	③永久居留证
	
	
	
	

	
	
	
	④出入境证
	
	
	
	

	
	
	
	⑤外国人旅行证
	
	
	
	

	
	
	
	⑥外国人停留证
	
	
	
	

	
	
	16
	2、外国人签证费
	
	公通字〔2000〕99号；公办〔2022〕136号
	
	

	
	
	17
	3、中国国籍申请手续费(含证书费)
	
	公办〔2022〕136号；公通字〔1996〕89号
	
	

	八
	公安

（交警）
	18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业标准GA36-2014
	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


	

	
	
	19
	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财综〔2001〕67号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包括所附照片的拍摄和照片塑封费。

	
	
	20
	考试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业标准GA36-2014
	
	

	九
	住建
	21
	污水处理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财税〔2014〕151号；湘财综〔2015〕19号
	发改价格〔2015〕119号；湘发改价费〔2020〕29号；攸发改价〔2021〕28号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次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十
	法院
	22
	诉讼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481号);财行〔2003〕275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754号
	

	十一
	水利
	23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法》;财综〔2023〕9号;财综〔2014〕8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473号
	

	十二
	各有关部门
	24
	1、考试考务费
	
	《湖南省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湘发改价费规〔2023〕512号
	收费标准见各执收部门系统文件
	

	
	
	25
	2、信息处理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办函〔2020〕109号；湘财税〔2021〕3号
	国办函〔2020〕109号；湘财税〔2021〕3号
	


备注:1、本清单不含中央部门和单位在我省执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费属于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3、人防工程及设施毁损赔（补）偿费不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改作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对人防工程及设施造成毁损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规定，依法赔偿损失。
     4、破损公路及公路设施赔补偿费和公路占用费不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管理，改作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造成公路及公路设施破损以及占用公路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交通运输部《路政管理规定》，依法进行赔偿或补偿。

附件2
攸县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清单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一
	人社
	1
	职称评审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3〕284号
	
	

	
	
	
	1、高级职称
	
	400元/人
	其中推荐部门30元，职称评审工作承办单位370元

	
	
	
	高级职称面试
	
	200元/人
	

	
	
	
	2、中级职称
	
	215元/人
	其中推荐部门15元，职称评审工作承办单位200元

	
	
	
	3、初级职称
	
	110元/人
	其中推荐部门10元，职称评审工作承办单位100元

	
	
	2
	社会保障卡补换卡工本费
	
	20元/卡
	对首次和有效期届满发放社会保障卡、新增扩充社会保障卡内容及确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社会保障卡的不得收费。

	二
	卫健
（疾控）
	3
	预防接种服务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2〕943号
	20元/剂次
	在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时收取。预防接种服务成本包括健康状况询问、知情告知、注射、留观、接种记录、耗材（含一次性注射器或自毁注射器、各种消毒剂、棉球、棉签、纱布等）等费用。

	
	
	4
	疫苗储存运输费
	
	9.5/剂次
	对非免疫规划疫苗收取

	
	发改
（人防）
	5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2〕843号
	512元/㎡（按竣工验收合格实际地面总建筑面积的4%）
	报建环节按规划面积实行预缴，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照竣工验收合格的实际地面总建筑面积计费后多退少补。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三
	城管
	18

	一、城市道路占用费
	湘发改价费〔2021〕48号
	0.5元/平方米/天
	收取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不得同时再收取城市道路占用费。减免政策详见文件。

	
	
	
	二、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株发改发〔2019〕116号；湘发改价费〔2021〕48号
	
	

	
	
	
	1、道路及人行道
	
	
	1、按破损面积实时造价的150%；2、新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两年内对其开挖的，按道路修复成本的两倍收费。3、自行恢复经验收符合规定标准不得收费。

	
	
	
	重交沥青路面（50cm水稳+20cm砼+6cm粗+5cm中+4cm细）
	
	528元/平方米
	

	
	
	
	改性沥青路面（50cm水稳+20cm砼+6cm粗+5cm中+4cm细）
	
	556元/平方米
	

	
	
	
	砼路面（40cm水稳+24cm砼）
	
	295元/平方米
	

	
	
	
	彩色行道板（30cmC20砼基础+5cm行道板）
	
	248元/平方米
	

	
	
	
	花岗石行道板（30cmC20砼基础+5cm行道板）
	
	355元/平方米
	

	
	
	
	透水砖行道板（30cmC20砼基础+5cm行道板）
	
	270元/平方米
	

	
	
	
	大理石行道板（30cmC20砼基础+5cm行道板）
	
	345元/平方米
	

	
	
	
	麻石侧边石（25cmC20砼垫层+350*150侧石）
	
	165元/米
	

	
	
	
	麻石平石（25cmC20砼垫层+400*150平石）
	
	186元/米
	

	
	
	
	麻石围栏（h=1.45m  12cm柱子）
	
	600元/米
	

	
	
	
	麻石围栏（h=1.45m  20cm柱子）
	
	680元/米
	

	
	
	
	麻石围栏（h=1.2m  12cm柱子）
	
	500元/米
	

	
	
	
	麻石围栏（h=1.2m  12cm柱子）
	
	580元/米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三
	城管
	19
	2、路灯及电缆
	株发改发〔2019〕116号；湘发改价费〔2021〕48号
	
	

	
	
	
	道路路灯（h=8m 普通光源 250w）
	
	4300元/套
	含路灯灯杆、灯具、基座、检查井，挖除费未含（若为LED光源，光源按7-15元/W计，扣除普通灯具及光源的价格补LED光源差价）

	
	
	
	道路路灯（h=9m 普通光源 250w）
	
	4600元/套
	

	
	
	
	道路路灯（h=12m 普通光源 250w）
	
	5700元/套
	

	
	
	
	道路路灯（h=9m 双头普通光源 250w+150w）
	
	5200元/套
	

	
	
	
	道路路灯（h=12m 双头普通光源 250w+150w）
	
	6300元/套
	

	
	
	
	小街小巷路灯（灯具长50cm 普通光源）
	
	500元/套
	

	
	
	
	路灯电缆（铜芯4*16+1*10mm²,含110电力管敷设）
	
	120元/米
	

	
	
	
	路灯电缆（铜芯4*25+1*10mm²,含110电力管敷设）
	
	150元/米
	

	
	
	
	路灯电缆（铝芯VLV4*35+1*16mm²,含110电力管敷设）
	
	70元/米
	

	
	
	
	路灯检修井（铸铁）
	
	650元/套
	

	
	
	
	3、下水道及附属工程
	
	
	

	
	
	
	雨水口（复合材料井篦680*415,1m深）
	
	1100座
	未含挖除费

	
	
	
	砖砌下水道（600*1000）
	
	750米
	

	
	
	
	DN300砼管
	
	140米
	

	
	
	
	DN600砼管
	
	320米
	

	
	
	
	DN1000砼管（I级管）
	
	760米
	

	
	
	
	圆形砖砌雨水检查井（井径700mm,井深2m内）
	
	1800座
	

	
	
	
	圆形砖砌雨水检查井（井径1000mm，收口式，井深3m内）
	
	3300座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四
	县教
育局
	6
	一、初中、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湘发改价费规〔2023〕468号
	
	收费对象为在校学生的收费，可由执考学校代收。

	
	
	
	1、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10元/生/科
	具体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思想品德、生物、历史、地理、体育共十科

	
	
	
	2、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合格性考试
	
	20元/生/科
	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思想政治共九科

	
	
	
	选择性考试
	
	26元/生/科
	含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6科，由考生自主选择确定3科参加考试。

	
	
	
	二、高考（含成人高考）考试
	
	
	

	
	
	
	1、普通高考报名费
	
	40元/生
	

	
	
	
	2、普通高考考试费
	
	
	

	
	
	
	语、数、外（普通高考）
	
	30元/生/科
	

	
	
	
	三、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
	
	
	

	
	
	
	1、一级、一级B 、二级
	
	135元/人次
	

	
	
	
	2、三级、四级、五级
	
	155元/人次
	

	五
	县一中
	7
	1、学费
	攸发改价〔2025〕9号；湘发改价费规〔2022〕450号
	1000元/期
	

	
	
	
	2、代收费
	
	按实收取
	

	
	
	
	3、住宿费
	
	300元/期
	

	
	
	
	4、伙食费
	
	6元/生.餐
	

	
	
	
	5、同心楼、知心楼、怡心楼、清新楼、沁心楼
	株发改发〔2018〕77号；攸发改价函〔2023〕10号
	400元/期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六
	县二中

县三中

县四中
	8
	1、学费
	攸发改价〔2025〕9号；湘发改价费规〔2022〕450号
	800元/期
	

	
	
	
	2、代收费
	
	按实收取
	

	
	
	
	3、住宿费
	
	300元/期
	

	
	
	
	4、伙食费
	
	6元/生.餐
	

	七
	县职校
	9
	一、学费
	攸发改价〔2025〕9号


	
	

	
	
	
	1、文、农、林、师范类
	
	1900元/生.期
	

	
	
	
	2、经、法、教、管及其他
	
	2000元/生.期
	

	
	
	
	3、工科、卫生、体育、服装、旅游、美容等应用技术类
	
	2800元/生.期
	

	
	
	
	4、艺术类
	
	
	

	
	
	
	（1）表演、美术专业
	
	5000元/生.期
	师范生2800元/生.期

	
	
	
	（2）其他专业
	
	3300元/生.期
	师范生2300元/生.期

	
	
	
	5、医药类、公安类
	
	3000元/生.期
	

	
	
	
	二、代收费及服务性收费
	
	
	按湘发改价费规[2021]646号文件规定执行

	
	
	
	三、住宿费
	
	400元/生/期
	无正式文件，学校申请报告签字认可

	
	
	
	四、伙食和校服费
	
	
	参照普通高中规定执行。

	八
	公办九年
义务教育
	10
	伙食费
	
	小学生5.5元/生.餐、中学生6元/生.餐
	

	九
	县机关幼儿园
	11
	保教费
	
	700元/生.月
	

	
	
	
	伙食费
	
	220元/生.月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
	公立
幼儿园
	12
	保教费
	攸发改价〔2025〕9号


	400元/生.月
	鸾山、黄丰桥镇柏市、酒埠江镇、网岭镇、网领镇贾山、皇图岭镇、宁家坪镇湖南坳、宁家坪镇坪阳庙、丫江桥镇、新市镇大同桥、莲塘坳镇、渌田镇、石羊塘镇、江桥街道鸭塘铺、桃水镇、菜花坪镇

	
	
	
	伙食费
	
	220元/生.月
	

	十一
	幼儿班
	13
	保教费
	
	400元/生.月
	皇图岭镇高枧小学、皇图岭镇市上坪中心小学

	
	
	
	伙食费
	
	220元/生.月
	

	十二
	自然

资源
管理局
	14
	耕地开垦费
	湘发改价费〔2019〕597号


	
	优惠政策详见文件。

	
	
	
	优等
	水田
	
	78000元/亩
	

	
	
	
	
	旱地
	
	52000元/亩
	

	
	
	
	高等
	水田
	
	74000元/亩
	

	
	
	
	
	旱地
	
	46000元/亩
	

	
	
	
	中等
	水田
	
	66000元/亩
	

	
	
	
	
	旱地
	
	38000元/亩
	

	
	
	
	低等
	水田
	
	59000元/亩
	

	
	
	
	
	旱地
	
	37000元/亩
	

	
	
	15
	土地复垦费
	
	根据土地破坏程度和复垦工作量确定
	优惠政策详见文件；收费标准由县及以上价格、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行政部门确定。

	
	
	16
	土地闲置费
	
	土地成交价款的20%
	优惠政策详见文件；收费标准由县及以上价格、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行政部门确定。

	
	
	17
	不动产

登记
	住宅类
	
	80元/件
	收费优惠减免政策详见文件

	
	
	
	
	非住宅类
	
	550元/件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四
	县公

安局
	20
	一、证照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
	
	

	
	
	
	（一）外国人证件费
	
	
	

	
	
	
	1、居留许可证
	
	
	

	
	
	
	 A、有效期不满1年
	
	400元/人
	增加偕行人，每增加1人，加收400元

	
	
	
	 B、有效期1年（含1年）至3年以内
	
	800元/人
	增加偕行人，每增加1人，加收800元

	
	
	
	 C、有效期3年（含3年）至5年（含5年）
	
	1000元/人
	增加偕行人，每增加1人，加收1000元

	
	
	
	 D、减少偕行人
	
	200元/人次
	

	
	
	
	 E、居留许可变更
	
	200元/次
	

	
	
	
	2、永久居留申请费
	
	1500元/人
	

	
	
	
	3、永久居留证
	
	300元/证
	

	
	
	
	A、因有效期满、内容变更，申请换发或补发证
	
	300元/证
	

	
	
	
	B、丢失、损坏换领证
	
	600元/证
	

	
	
	
	4、出入境证
	
	100元/证
	

	
	
	
	5、外国人旅行证
	
	50元/证
	

	
	
	
	6、外国人停留证
	
	160元/证
	

	
	
	
	（二）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护照
	
	
	

	
	
	
	A、领取护照及丢失、损坏换领护照
	
	120元/本
	

	
	
	
	B、护照加注
	
	20元/项次
	

	
	
	
	2、出入境通行证
	
	
	

	
	
	
	A、一次有效
	
	15元/证
	

	
	
	
	B、多次有效
	
	80元/证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四
	县公
安局
	20
	3、往来港澳通行证
	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
	
	

	
	
	
	A、往来港澳通行证工本费
	
	60元/证
	

	
	
	
	B、港澳居民在内地办理来往内地通行证补发、换发
	
	
	

	
	
	
	成人
	
	350元/人
	

	
	
	
	儿童
	
	230元/人
	

	
	
	
	C、前往港澳通行证
	
	40元/证
	

	
	
	
	D、非公务活动往来港澳签注费
	
	
	

	
	
	
	一次有效签注
	
	15元/件
	

	
	
	
	二次有效签注
	
	30元/件
	

	
	
	
	短期多次有效签注（不超过一年）
	
	80元/件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
	
	120元/件
	

	
	
	
	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
	
	160元/件
	

	
	
	
	长期多次有效签注（三年以上，含三年）
	
	240元/件
	

	
	
	
	4、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A、一次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40元/证
	

	
	
	
	B、电子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五年有效）
	
	200元/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补办）
	
	200元/证
	

	
	
	
	5、台湾同胞定居证
	
	8元/证
	

	
	
	
	6、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含签注)
	
	
	

	
	
	
	A、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卡式）
	
	60元/证
	

	
	
	
	B、一次有效往来台湾通行证
	
	15元/证
	

	
	
	
	C、大陆居民前往台湾通行证签注
	
	
	

	
	
	
	一次有效签注
	
	15元/项次
	

	
	
	
	多次签注
	
	80元/件
	

	
	
	
	（三）户籍管理证件工本费
	
	
	限于丢失补办和过期失效重办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五
	县公
安局
	20
	1、居民户口簿
	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
	8元/证
	首次免征，丢失、损坏补办收取费用。含一个外壳、5页内芯及微机打印、人像扫描费，每增加或变更打印户籍薄内芯每页2元。

	
	
	
	2、户口迁移证件
	
	5元/证
	首次免征，丢失、损坏补办、过期失效重办收取费用，含微机打印。

	
	
	
	3、准迁证
	
	5元/证
	首次免征，丢失、损坏补办、过期失效重办收取费用

	
	
	
	（四）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1、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0元/证
	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农村五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及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有困难的居民，凭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在初次申请领取和换领证时免收。

	
	
	
	2、第二代临时居民身份证
	
	10元/证
	

	
	
	
	3、丢失补领或损毁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0元/证
	

	
	
	
	二、外国人签证收费
	
	
	

	
	
	
	（一）非对等国家
	
	
	

	
	
	
	1、零次签证
	
	160元/件
	

	
	
	
	2、一次签证
	
	168元/件
	

	
	
	
	3、二次签证
	
	252元/件
	

	
	
	
	4、半年多次（含半年）签证
	
	420元/件
	

	
	
	
	5、一年多次（含以上）签证
	
	672元/人.件
	

	
	
	
	6、一次团体签证
	
	130元/人.件
	

	
	
	
	7、二次团体签证
	
	170元/件
	

	
	
	
	8、团体签证分离
	
	160元/件
	

	
	
	
	9、增加、减少携行人
	
	160元/件
	

	
	
	
	（二）对等国家
	
	详见文件
	

	
	
	
	三、中国国籍申请手续费
	
	
	含证书费

	
	
	
	国籍申请手续费
	
	50元/人
	

	
	
	
	加入、退出、恢复中国国籍证书
	
	200元/人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六


	公安

交警


	21
	1、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
	
	号牌工本费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及号牌安装费用（不含托架）

	
	
	
	汽车反光号牌
	
	100元/副
	补发号牌100元/副

	
	
	
	摩托车反光号牌
	
	35元/副
	补发号牌35元/副

	
	
	
	挂车反光号牌
	
	50元/副
	补发号牌50元/副

	
	
	
	低速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含联合收割机）反光号牌
	
	40元/副
	补发号牌40元/副

	
	
	
	临时号牌（纸质）
	
	5元/证
	有效期不超过30天，补发号牌5元/副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
	
	10元/证
	

	
	
	
	2、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10元/证
	包括所附照片的拍摄和照片塑封费，补发证10元/证

	
	
	
	机动车登记证工本费
	
	10元/证
	补发证10元/证

	
	
	
	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
	
	10元/证
	到期审验换发和补发证10元

	
	
	
	2、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
	
	
	具体收费标准为：1.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科目一）考试费每人次50元。2.场地驾驶技能（科目二）考试费：汽车每人次200元；残疾人专用汽车每人次150元；三轮汽车、摩托车每人次60元。3.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科目三）考试费：汽车每人次260元；残疾人专用汽车每人次210元；三轮汽车、摩托车每人次60元。                                                                                                   

二、参加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的，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者可免费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可以重新申请科目考试，考试费按上述标准执行。科目三中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不合格的，补考和重新考试免费，不得另行收费。

	
	
	
	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
	
	
	

	
	
	
	（1）汽车（A1、A2、A3、B1、B2、C1、C2、C3、M、N、P）科目三考试由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收取，其他由市、县公安交警部门收取
	
	510每人/次
	

	
	
	
	（2）三轮汽车（C4）、摩托车（D、E、F）市、县公安警

部门　
	
	170每人/次
	

	
	
	
	（3）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C5）科目三考试由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收取，其他由市、县公安交警部门收取　
	
	410每人/次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七
	县住

建局
	22
	一、县城区污水处理费
	发改价格〔2015〕119号；湘发改价费〔2020〕29号；攸发改价〔2021〕28号
	
	

	
	
	
	（1）、居民生活用水
	
	0.85元/立方米
	

	
	
	
	（2）、非居民用水
	
	1.2元/立方米
	

	
	
	
	（3）、特种行业用水
	
	1.65元/立方米
	

	
	
	
	二、乡镇污水处理费
	
	
	

	
	
	
	（1）、居民生活用水
	
	0.85元/立方米
	

	
	
	
	（2）、非居民用水
	
	1.2元/立方米
	

	
	
	
	（3）、特种行业用水
	
	1.65元/立方米
	

	十八
	县人民

法院
	23
	诉讼费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54号
	
	1、以调解方式结案、当事人申请撤诉、适用简易程序的减半交纳；2、被告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庭决定合并审理的，分别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3、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部分的上诉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4、再审案件按不服原判决部分的再审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5、财产案件分段累计交纳。

	
	
	
	（一）案件受理费
	
	
	

	
	
	
	1、财产案件
	
	
	

	
	
	
	（1）不超过1万元
	
	50元/件
	

	
	
	
	（2）超过1万元-10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2.5%
	

	
	
	
	（3）超过10万元--20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2%
	

	
	
	
	（4）超过20万元--50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1.5%
	

	
	
	
	（5）超过50万元--100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1%
	

	
	
	
	（6）超过100万元--200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0.9%
	

	
	
	
	（7）超过200万元--500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0.8%
	

	
	
	
	（8）超过500万元--1000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0.7%
	

	
	
	
	（9）超过1000万元--2000 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0.6%
	

	
	
	
	（10）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
	
	诉讼请求金额的0.5%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八
	县人民

法院
	23
	2、非财产案件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54号
	
	

	
	
	
	（1）离婚案件
	
	
	

	
	
	
	不涉及财产分割或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元（含20万元）
	
	200元/件
	

	
	
	
	涉及财产总额超过20万元
	
	超过部分的0.5%
	

	
	
	
	（2）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的案件，赔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含5万元）的
	
	300元/件
	

	
	
	
	涉及损害赔偿，赔偿金5万元 --10万元的部分
	
	按1%交纳
	

	
	
	
	赔偿金超过10万元的部分
	
	按0.5%交纳
	

	
	
	
	（3）其他非财产案件
	
	80元/件
	

	
	
	
	3、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
	
	800元/件
	

	
	
	
	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
	
	按照财产案件
的标准交纳
	

	
	
	
	4、劳动争议案件
	
	10元/件
	

	
	
	
	5、行政案件
	
	
	

	
	
	
	（1）商标、专利行政案件
	
	100元/件
	

	
	
	
	（2）其它行政案件
	
	50元/件
	

	
	
	
	6、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案件
	
	70元/件
	

	
	
	
	二、案件申请费
	
	
	

	
	
	
	（一）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按照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费，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

	
	
	
	没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
	
	50至500元/件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八
	县人民

法院
	23
	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54号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按照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费，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

	
	
	
	不超过1万元（含1万元）的
	
	50元/件
	

	
	
	
	超过1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
	
	1.5%
	

	
	
	
	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部分
	
	1%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
	
	0.5%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
	
	0.1%
	

	
	
	
	（二）申请保全措施的
	
	
	

	
	
	
	财产数额不超过1000元（含1000元）或者不涉及财产数额的
	
	30元/件
	

	
	
	
	超过1000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部分
	
	1%
	按保全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元

	
	
	
	超过10万元的部分
	
	0.5％
	

	
	
	
	（三）依法申请支付令的
	
	1/3
	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

	
	
	
	（四）依法申请公示催告的
	
	100元/件
	

	
	
	
	（五）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
	
	400元/件
	

	
	
	
	（六）破产案件
	
	50%
	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七）海事案件
	
	
	

	
	
	
	1.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
	
	1000元至1万元/件
	

	
	
	
	2.申请海事强制令的　
	
	1000元至5000元/件
	

	
	
	
	3.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的　
	
	1000元至5000元/件
	

	
	
	
	4.申请海事债权登记的　
	
	1000元/件
	

	
	
	
	5.申请共同海损理算的
	
	1000元/件
	

	分类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十九
	县水

利局
	24
	水土保持补偿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473号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单位和个人

	
	
	
	（一）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
	
	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1元/平方米
	

	
	
	
	（二）开采矿产资源的
	
	
	

	
	
	
	1、建设期间
	
	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1元/平方米
	

	
	
	
	2、开采期间
	
	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每吨0.7元计征
	

	
	
	
	(三)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
	
	按照每立方米1元计征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
	
	按照每立方米1元计征
	


附件3
攸县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次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一
	城管
	1
	城市道路占用费
	中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1993〕410号；财税〔2015〕68号；财办税〔2020〕13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收取了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不得再收取城市道路占用费

	
	
	2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株发改发〔2019〕116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自行修复并经城市建设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的不得收费。因特殊原因，在新建、改建的道路两年内需对其开挖的，按修复成本的两倍收取。

	二
	住建
	3
	污水处理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财税〔2014〕151号；湘财综〔2015〕19号
	发改价格〔2015〕119号；湘发改价费〔2020〕29号；攸发改价〔2021〕28号
	

	三
	发改
（人防）
	4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央
	中发〔2001〕9号；国发〔2008〕4号；湘财综〔2015〕5号 财税〔2019〕53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3年第70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2〕843号
	对非营利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免征,对营利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减半收取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次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四
	自然

资源
	5
	土地闲置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发〔2008〕3号；湘财综〔2015〕5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年第12号；财税〔2021〕8号；财税〔2014〕77号
	湘发改价费〔2019〕597号


	对非营利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免征,对营利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减半收取

	
	
	6
	土地复垦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湘财综〔2015〕5号；湘财综〔2008〕68号；财税〔2014〕77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7
	耕地开垦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湘财综〔2015〕5号；湘政办发〔2019〕38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财税〔2014〕77号
	
	

	
	
	8
	不动产登记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财税〔2014〕77号；财税〔2016〕79号；财税〔2019〕45号；财税〔2019〕53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国办发〔2020〕23号；湘中小组〔2019〕1号
	
	


	分
类
	部
门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次
	收费项目
依据文件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  注

	五
	公安
（交警）
	9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业标准GA36-2014
	发改价格〔2004〕2831号；发改价格规〔2019〕1931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计价格〔1994〕783号；价费字〔1992〕240号
	

	
	
	
	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财综〔2001〕67号
	发改价格〔2004〕2831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计价格〔2001〕1979号；计价格〔1994〕783号；价费字〔1992〕240号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包括所附照片的拍摄和照片塑封费。

	六
	水利
	10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中央
	《水土保持法》；财综〔2023〕9号；财综〔2014〕8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473号
	

	七
	法院
	11
	诉讼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481号)；财行〔2003〕275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754号
	




